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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 

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

的第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贵公司《关于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

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申港证券”或“主办券商”）作为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诺必隆”或“公司”）股票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项目

的主办券商，已会同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并逐项落实后

进行了书面说明。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分别出具了专

项回复、补充法律意见书；涉及需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进行修改或补充

披露的部分，已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

相同。 

本回复报告正文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黑体（不加粗）：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加粗）：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相关核查后的结论性意见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的修改 

 楷体（不加粗）：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申报稿）的引用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答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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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特殊问题 

1、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公司所有产品所应取得批文或批号情况。请主办

券商和律师就前述事项作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补充说明及披露 

根据《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规定，兽药企业生产的兽药产品需取得

农业部核发的产品批准文号。报告期内公司所有产品及其取得的批文或批号情况

如下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1 军诺 兽药字（2012）162512040 2017.12.17 

2 诺伊丁 兽药字（2013）162516205 2018.11.21 

3 道可欣 兽药字（2013）162515049 2018.08.26 

4 代保苓 兽药字（2013）162516074 2018.04.11 

5 诺维素 兽药字（2013）162516071 2018.04.11 

6 环安 兽药字（2013）162516245 2018.04.11 

7 复莫健 兽药字（2013）162516136 2018.04.11 

8 多护保 兽药字（2013）162516010 2018.04.11 

9 泰聚诺 兽药字（2012）162515030 2017.12.17 

10 复合碘溶液 兽药字（2012）162519025 2017.12.17 

11 异环奇 兽药字（2012）162512042 2017.12.17 

12 荆防败毒散 兽药字（2012）162515127 2017.12.17 

13 诺子欣 兽药字（2012）162512193 2017.12.17 

14 莫舒健（500g） 兽药字（2012）162515040 2017.12.17 

15 免力保 兽药字（2012）162515082 2017.12.17 

16 积易派 兽药字（2012）162515168 2017.12.17 

17 太易隆 兽药字（2012）162515005 2017.12.17 

18 多多 兽药字（2014）162515042 2019.05.26 

19 健尼舒 兽药字（2013）162516108 201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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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多 兽药字（2014）162515042 2019.05.26 

21 白马黄柏散 兽药字（2016）162516578 2021.01.24 

22 恩诺沙星可溶性粉 兽药字（2016）162512526 2021.01.24 

23 氟苯尼考粉 兽药字（2016）162512110 2021.03.14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所有产品均取得了农业部核发的产品批准文号。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三\（三）之“3、公司取得的批准文号”进

行了如下披露： 

根据《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规定，兽药企业生产的兽药产品需取得

农业部核发的产品批准文号。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已取得产品

批准文号 38项。 

序号 兽药通用名称 商品名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1 甲磺酸培氟沙星可溶性粉 军诺 兽药字（2012）162512040 2017.12.17 

2 甲磺酸培氟沙星颗粒 异环奇 兽药字（2012）162512042 2017.12.17 

3 替米考星预混剂 诺子欣 兽药字（2012）162512193 2017.12.17 

4 八正散 太易隆 兽药字（2012）162515005 2017.12.17 

5 双黄连口服液 泰聚诺 兽药字（2012）162515030 2017.12.17 

6 加减消黄散 莫舒健 兽药字（2012）162515040 2017.12.17 

7 补中益气散 免力保 兽药字（2012）162515082 2017.12.17 

8 荆防败毒散 无 兽药字（2012）162515127 2017.12.17 

9 理中散 积易派 兽药字（2012）162515168 2017.12.17 

10 复合碘溶液（水产用） 无 兽药字（2012）162519025 2017.12.17 

11 甘草颗粒 道可欣 兽药字（2013）162515049 2018.08.26 

12 消黄散 无 兽药字（2013）162515147 2018.05.23 

13 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粉 多护保 兽药字（2013）162516010 2018.04.11 

14 复合维生素 B可溶性粉 诺维素 兽药字（2013）162516071 2018.04.11 

15 维生素 C 可溶性粉 代保苓 兽药字（2013）162516074 2018.04.11 

16 黄栀口服液 健尼舒 兽药字（2013）162516108 2018.04.11 

17 穿板鱼连散 复莫健 兽药字（2013）162516136 2018.04.11 

18 三味抗球颗粒 常度欣 兽药字（2013）162516140 2018.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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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阿苯达唑伊维菌素预混剂 诺伊丁 兽药字（2013）162516205 2018.11.21 

20 戊二醛癸甲溴铵溶液 环安 兽药字（2013）162516245 2018.04.11 

21 宫炎清溶液 诺宫宁 兽药字（2014）162512098 2019.07.24 

22 氟尼辛葡甲胺颗粒 诺炎清 兽药字（2014）162512104 2019.05.26 

23 复方磺胺氯达嗪钠粉 原威康 兽药字（2014）162512252 2019.07.24 

24 四君子散 多多 兽药字（2014）162515042 2019.05.26 

25 催情散 情易加 兽药字（2014）162515188 2019.05.26 

26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无 兽药字（2016）162511199 2021.10.16 

27 硫酸新霉素可溶性粉 无 兽药字（2016）162511524 2021.01.24 

28 磺胺氯吡嗪钠可溶性粉 无 兽药字（2016）162511628 2021.01.24 

29 氟苯尼考粉 无 兽药字（2016）162512110 2021.03.14 

30 恩诺沙星可溶性粉 无 兽药字（2016）162512526 2021.01.24 

31 硫酸黏菌素可溶性粉 无 兽药字（2016）162512758 2021.03.27 

32 止痢散 无 兽药字（2016）162515037 2021.01.24 

33 肥猪散 无 兽药字（2016）162515101 2021.10.16 

34 桑菊散 无 兽药字（2016）162515141 2021.01.24 

35 麻杏石甘口服液 无 兽药字（2016）162516112 2021.03.14 

36 口服补液盐 无 兽药字（2016）162516407 2021.10.16 

37 锦板翘散 无 兽药字（2016）162516483 2021.01.24 

38 白马黄柏散 无 兽药字（2016）162516578 2021.01.24 

另外，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三\（三）之“3、公司取得的批准文号”

中进行了如下补充披露：“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所有产品均取得了农业部

核发的产品批准文号。” 

（2）主办券商核查及意见 

①核查过程 

查阅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主营业务内容和产品、公司注册登记文件、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查阅了公司的所有资质、产品批准文号、主要业务合同；与

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以及实地查看、走访报告期内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等方式对

公司产品批准文号进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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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事实依据 

报告期内公司所有产品及其取得的批文或批号情况如下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批准文号 有效期至 

1 军诺 兽药字（2012）162512040 2017.12.17 

2 诺伊丁 兽药字（2013）162516205 2018.11.21 

3 道可欣 兽药字（2013）162515049 2018.08.26 

4 代保苓 兽药字（2013）162516074 2018.04.11 

5 诺维素 兽药字（2013）162516071 2018.04.11 

6 环安 兽药字（2013）162516245 2018.04.11 

7 复莫健 兽药字（2013）162516136 2018.04.11 

8 多护保 兽药字（2013）162516010 2018.04.11 

9 泰聚诺 兽药字（2012）162515030 2017.12.17 

10 复合碘溶液 兽药字（2012）162519025 2017.12.17 

11 异环奇 兽药字（2012）162512042 2017.12.17 

12 荆防败毒散 兽药字（2012）162515127 2017.12.17 

13 诺子欣 兽药字（2012）162512193 2017.12.17 

14 莫舒健（500g） 兽药字（2012）162515040 2017.12.17 

15 免力保 兽药字（2012）162515082 2017.12.17 

16 积易派 兽药字（2012）162515168 2017.12.17 

17 太易隆 兽药字（2012）162515005 2017.12.17 

18 多多 兽药字（2014）162515042 2019.05.26 

19 健尼舒 兽药字（2013）162516108 2018.04.11 

20 多多 兽药字（2014）162515042 2019.05.26 

21 白马黄柏散 兽药字（2016）162516578 2021.01.24 

22 恩诺沙星可溶性粉 兽药字（2016）162512526 2021.01.24 

23 氟苯尼考粉 兽药字（2016）162512110 2021.03.14 

荥阳市畜牧局亦出具《证明》，公司 2014 年至该《证明》出具之日未发现

有违反兽药生产、销售、经营等方面法律法规的情形，亦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兽药

生产、销售、经营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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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分析过程 

报告期期初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生产的全部 23 种产品均取得了农业部

核发的产品批准文号。公司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兽药生产、销售、经营而受到行政

处罚的情形。 

④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所有产品已取得应取得的批准文号。 

律师认为，公司所有产品均已取得应取得的批准文号，均在依法核准的范

围内，公司生产合法合规。 

2、请公司说明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是否存在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若存在的，请公司披露被列入

名单、被惩戒的原因及其失信规范情况。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前述事项，并说

明核查方式，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说明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子公司。 

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

合惩戒的情形。 

（2）主办券商核查及意见 

①核查过程 

查询中国证监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国裁判文书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全国法院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于查询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荥阳市环境保护

局”、“荥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网站相关信息，查阅公司全套工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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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了访谈，查询公司及上述人员的征信报告、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证明。 

②事实依据 

公司全套工商资料、《企业信用报告》、《个人信用报告》、相关网站查询记录、

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证明等。 

③分析过程 

根据公司全套工商资料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资料，公司无控

股子公司。 

根据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公司相关信息，查阅公司《企业信用

报告》，未发现公司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亦不存在信用违约情形。 

通过核查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个人信用报告等资料，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刑事犯罪记

录，也不存在大额逾期未偿债务等信用违约情形。 

通过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全国

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查询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检索，未发现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

的情形。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报告期期初至申报后审查期间不存在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公司符合挂牌条件。 

3、关于资金占用。请公司披露：报告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

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若存在，请说

明资金占用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占用主体、发生的时间与次数、金额、决策程序

的完备性、资金占用费的支付情况、是否违反相应承诺、归还时间及规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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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1）公司说明及披露 

报告期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三节\六\“（一）资金占用情况”披露的“截至本公

司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占用的情况。”修改为“报告期期初截至本公司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

司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况。” 

（2）主办券商核查及意见 

①核查程序 

查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简历，复核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清单；查阅公司最近两年的审计报告；查阅公司报告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

出具之日公司的账簿、银行转账凭证；查阅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 

②事实依据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清单，公司往来款明细账、现金日

记账、银行存款明细账、银行对账单，公司《企业信用报告》。 

③分析过程 

经检查公司报告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的各项往来款明细账、银

行存款明细账、银行对账单，复核公司银行存款期末余额与银行对账单期末余额

的一致性，核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发生的资金拆借情况；

复核公司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挂账的往来款各月末余额及其变动

情况；对银行存款明细执行双向核对，根据公司日常资金流水情况，通过从银行

流水单抽查大额发生额至现金日记账，以及从现金日记账抽查至银行流水的方法，

核实公司关联方资金拆借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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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发生的资金拆借均为公司向常功先生的资金拆入，且发生在 2016年8月之前，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6年度 期初余数 拆入 归还 期末余数 所在科目 

常功 5,554,877.77 - 5,554,877.77 - 其他应付款 

合计 5,554,877.77 - 5,554,877.77 - 
 

 

2015年度 期初余数 拆入 归还 期末余数 所在科目 

常功 5,554,877.77 - - 5,554,877.77 其他应付款 

合计 5,554,877.77 - - 5,554,877.77 
 

查阅了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核查公司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

供关联担保，公司不存在为外部企业和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④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律师及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不存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符合挂牌条

件。 

4、请主办券商和律师就公司是否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

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的相关要求履行核查公司

的环保情况，作补充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核查程序 

查阅公司环评文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查阅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文件；

经查询国家环保部以及郑州市环保部门的网站；实地走访公司经营场所；访谈公

司管理层。 

（2）事实依据 

环评报告、环评立项批复及环保验收资料，环保制度文件，现场核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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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记录，环保部门网站的查询记录，荥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 

（3）分析过程 

①公司所属行业是否为重污染行业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分类，公司

所处行业属于“医药制造业（C27）”，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C）”类别下的“医药制造业（C27）”类别下的“兽

药药品制造业（C2750）”。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

行业分类指引》（2016），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细分行业为兽用药

品制造（C2750）。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

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环发[2003]101号）、国家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于 2008年 6月 24日印发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

373号），“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

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16 个行业为重污染行业，故公司所

处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 

②公司建设项目的环评批复、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以及配置污染处理设施

等办理情况 

公司设立以来的建设项目为年产 100万件低毒低残兽药建设项目。 

2013 年 1 月 7 日，荥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100万件低毒低残兽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的初审意见》

（荥环审［2013］002 号），原则同意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

件低毒低残兽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上报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审

核。 

2013 年 1月 16日，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100万件低毒低残兽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的审批意见》

（郑环建表［2013］009 号），同意荥阳市环保局的意见，原则同意该《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结论和建议，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应据此落实环保设计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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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7月 16日，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关于同意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 100 万件低毒低残兽药项目试生产的通知》（郑环评试［2013］76

号），同意该项目进行试生产。 

2013 年 9 月 14 日，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郑环验表［2013］89 号）《验

收意见》，认为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及批复提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

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2013年 11月 20日，荥阳市环境保护局向公司颁发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荥环许可[2013]第 019 号），污染物种类：粉尘；总量控制指标：0.6525t/a,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120mg/m3，排放去向：大气；排放方式：连续。公司在生产

中的废水、废渣、噪声均经环境保护局批准合规排放。 

③环境保护制度制定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于 2014 年 8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及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常功、生产部经理、

监事会主席刘富恩、副总经理崔超、孙国杰、宋俊骁的访谈，公司已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要求，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

关人员的责任。 

④最近24个月内公司环保方面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查询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网上公布的《2016年度郑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

《2015年度郑州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公司均不在该等目录中。经查询国家环

保部及郑州市环保部门的网站，未发现公司环保违法及受处罚的信息公示。 

根据荥阳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证明自 2014年以来，公司能够认真

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完成各项环保责任目标任务，无环保违法

行为发生。 

经实地查看公司生产经营场所，公司环保设施运行正常。依据公司提供的荥

阳市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现场检查记录及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常功、

生产部经理、监事会主席刘富恩、副总经理崔超、孙国杰、宋俊骁的访谈，公司

在报告期至本反馈意见回复出具之日，公司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没有被处罚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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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4）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所属行业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建设项目已取得环保

验收手续；公司已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的要求，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

任；公司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环保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律师认为，公司属于重污染行业，公司生产建设已取得环保批复及验收手

续，并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在报告期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

能够按照当地环境保护部门要求的处理污染物及废物，未受到当地环境保护部

门行政处罚，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要求，建立环境保

护责任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公司环保合法合规。 

5、公司期末应收票据余额 50,000.00 元。（1）请公司分别说明报告期内是

否存有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及其发生原因、总额、明细、解付情况及未解付金

额；（2）如未解付，请公司说明未解付的原因及依据，并对未解付票据金额对公

司财务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3）请公司说明对于该等票据融资行为的规范措施

及规范的有效性；（4）请公司分析采用该等票据融资与采用其他合法融资方式的

融资成本的差异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公司若不采用该等票据融资方式，是

否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5）请主办券商、申报会计师就上述问题

进行详细核查，请主办券商、律师对公司是否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发表明确意见并详细说明判断依据；（6）请公司就上述事项做重大事项提示。 

回复： 

（1）公司说明 

①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不存在未解付的票据 

报告期期初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应收票据均为因产品销售而向客户

取得的银行承兑汇票，其发生及背书转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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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票据收

到日期 

票据到

期日期 
票据号 

票面 

金额 

前手背

书人 
出票人 

背书转 

让单位 

2015年度 

1 - - - 0 - - - 

合计 - - - 0 - - - 

2016年度 

1 
2016.0

3.26 

2016.0

9.24 

30500053

27306891 
20 梁霞 

洛阳明田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鲁抗舍里乐

药业有限公司 

2 
2016.0

5.11 

2016.1

1.24 

30500053

27332572 
10 杜兴科 

宜阳锦粮面业有

限公司 

山东鲁抗舍里乐

药业有限公司 

3 
2016.0

6.02 

2016.0

7.26 

31400051

27590442 
5 杜兴科 

宜兴市恒龙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方明邦嘉制

药有限公司 

4 
2016.0

9.15 

2016.1

1.12 

10400052

26087717 
2 梁霞 

河南焦煤能源有

限公司 

山东方明邦嘉制

药有限公司 

5 
2016.0

9.10 

2017.0

2.28 

31300051

40867792 
5 杜兴科 

中冶陕压重工设

备有限公司 

山东方明邦嘉制

药有限公司 

6 
2016.0

8.02 

2016.1

1.10 

31400051

28734342 
5 杜兴科 

灌云县富源纸业

有限公司 

山东久隆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 

7 
2016.1

2.20 

2017.0

6.02 

31300052

29671847 
20 王成达 

周口景泰置业有

限公司 

山东方明邦嘉制

药有限公司 

8 
2016.1

2.25 

2017.0

5.27 

40200061

23402426 
10 梁霞 

德清县亿杰煤炭

有限公司 

山东方明邦嘉制

药有限公司 

9 
2016.1

2.26 

2017.0

3.05 

31000051

25375748 
5 杜兴科 

东升南通投资有

限公司 

山东方明邦嘉制

药有限公司 

10 
2017.2

.16 

2017.0

7.19 

31300051  

43486267 
16.03 

焦作牧

爱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国药控股南阳有

限公司 

山东方明邦嘉制

药有限公司 

合计 - - - 98.03 - - - 

除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存在余额 5.00 万元外，报告期内各月收到

的票据均在当月背书转让（全部用于原材料的采购），不存在应收票据余额。公

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未解付的票据。 

②公司对于票据融资行为的规范措施及规范的有效性 

针对票据融资行为，公司制定的《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

法》第四章第十五条明确规定“公司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筹资方式，但不

得采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进行融资”。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无真是交易背景的票据，公司对票据融资行为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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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 

③关于票据融资行为的重大事项提示 

因为公司不存在票据融资行为，故此项不适用。 

（2）主办券商核查及意见 

①核查程序 

查阅公司应收票据明细账及备查簿、访谈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人员、询问前手

背书人票据取得情况、查看对应的销售合同与出入库单据。 

②事实依据 

应收票据明细账、应收票据备查簿、前手背书人出具的说明、票据前手背书

人访谈记录、销售合同及出入库单据。 

③分析过程 

经查阅公司应收票据明细账及备查簿、访谈公司报告期内所持有的票据的前

手背书人、查看应收票据对应交易的销售合同及出入库单据、访谈公司管理层及

财务人员、询问前手背书人票据取得原因，报告期初至本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

司取得的应收票据类型均为银行承兑汇票，且均是基于正常的商业往来从客户处

取得。 

④结论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认为，公司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票据法》的相关规定的情形，符合“合法规范经营”的挂牌条件。 

6、关于负面清单。请公司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

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着重从以下方面充分论证说明公司是

否存在负面清单所列情形：（1）对照科技创新类公司要求，从产品收入行业类别

及占比（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收入各期占比应在 50%以上）等角度详细分析说明

公司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请

参考已正式发布的版本而非征求意见稿）；（2）若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且因新

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于 1000 万元，请论证说明“新产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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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或新服务培育”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最近一期末净资产是否符合挂牌要求；（3）

若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请论证说明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是否低于行业同期

平均水平；（4）若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且最近两年及一期持续亏损，请论证说

明“最近两年营业收入是否持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50%”；（5）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是否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请主办

券商核查前述事项，并就公司是否符合挂牌条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说明 

①对照科技创新类公司要求，从产品收入行业类别及占比（战略性新兴产业

相关收入各期占比应在 50%以上）等角度详细分析说明公司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

公司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兽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分类，公司所

处行业属于“医药制造业（C27）”；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C）”类别下的“医药制造业（C27）”类别下的“兽

药药品制造业（C2750）”；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行

业分类指引》（2016），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细分行业为兽用药

品制造（C2750）。 

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公告 2017 年第 1 号），公司产品中的兽用中药属于“3 生物产业”类别

下的“3.3 生物农业产业”类别下的“3.3.5 生物兽药及兽用生物制品疫苗”中的

“重点产品与技术服务。包括……常见、多发动物疫病的新型生物兽药、兽用中

药……” 

报告期各期主营业务收入中，公司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兽用中药业务收入占

比应均不低于 50%（如下表），故公司经营业务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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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产品名

称 
类别 

主要预防治疗

的常见、多发

动物疫病 

创新性 收入 
占全部

收入比 

2016

年 

白马黄

柏散 

兽用

中药 

热毒血痢，湿

热肠黄 

辅料中使用猪胎盘提取物 

从猪胎盘中提取多种生物

活性物质的联产工艺，发明

专利号：ZL 

200910064789.6。 

203.82 20.25% 

多多 
兽用

中药 

脾胃气虚，食

少，体瘦 

核心成分超微粉碎，分级预

混合 
181.1 17.99% 

荆防败

毒散 

兽用

中药 

风寒感冒、流

感 

治疗家禽病毒性呼吸道疾

病的中药组合物，申请号/

专利号：201510471826.0。 

163.88 16.28% 

积易派 
兽用

中药 

脾胃虚寒、食

少、泄泻、腹

痛 

核心成分超微粉碎，分级预

混合 60.25 5.99% 

免力保 
兽用

中药 

脾胃气虚、久

泻、脱肛、子

宫垂脱 

辅料中使用猪胎盘提取物 

从猪胎盘中提取多种生物

活性物质的联产工艺，发明

专利号：ZL 

200910064789.6。 

48.11 4.78% 

复莫健 
兽用

中药 

肺经热盛、风

热感冒 

一种治疗家禽葡萄球菌病

的中药组合物，申请号/专

利号：201510473509.2； 

17.93 1.78% 

道可欣 
兽用

中药 
咳嗽 

低温干燥、制粒技术 

一种防治猪支原体肺炎的

中药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发

明 专 利 号 ： ZL 

201210319925.3。 

13.66 1.36% 

泰聚诺 
兽用

中药 
感冒发热 中药絮凝分离技术 10.8 1.07% 

健尼舒 
兽用

中药 

湿热球虫性下

痢 
膜提取分离技术 0.6 0.06% 

合计  700.15 69.56% 

2015

年 

多多 同上 同上 同上 59.35 11.73% 

荆防败

毒散 
同上 同上 同上 31.88 6.30% 

积易派 同上 同上 同上 52.86 10.45% 

免力保 同上 同上 同上 78.48 15.51% 

复莫健 同上 同上 同上 13.3 2.63% 

莫舒健 
兽用

中药 

脏腑壅热、疮

黄肿毒 

核心成分超微粉碎，分级预

混合 
5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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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欣 同上 同上 同上 10.23 2.02% 

泰聚诺 同上 同上 同上 27.63 5.46% 

合计  278.73 55.08% 

②若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且因新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原因而营业收入少

于 1000 万元，请论证说明“新产品研发或新服务培育”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最

近一期末净资产是否符合挂牌要求 

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506.02 万元和 1,012.51 万元，

合计为 1518.53 万元，故此项不适用。 

③若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请论证说明最近两年累计营业收入是否低于行

业同期平均水平 

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故此项不适用。 

④若属于非科技创新类公司且最近两年及一期持续亏损，请论证说明“最近

两年营业收入是否持续增长，且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50%” 

公司属于科技创新类公司，且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故此项不适用。 

⑤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是否存在国家淘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

产业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十二五”期间工业领域重点行业淘汰落后

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1】612 号）的规定，淘汰类产业主要

集中于：电力、煤炭、炼铁、炼钢、焦炭、铁合金、电石、电解铝、铜冶炼、铅

冶炼、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平板玻璃、造纸、制革、印染、铅蓄电池（极

板及组装）等行业。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兽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中不存在国家淘汰落

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 

（2）主办券商核查及意见 

①核查过程及事实依据 

查询《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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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答（二）》对负面清单的相关规定；查询《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

务指导目录》2016 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2017 年第 1 号）；查阅公司

审计报告；查询企业经营范围及最近两年一期的主营业务；查询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1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第 612 号文《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十二五”期

间工业领域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 

②分析过程 

经核查，公司主营业务为中兽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分类，公司所

处行业属于“医药制造业（C27）”；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制造业（C）”类别下的“医药制造业（C27）”类别下的“兽

药药品制造业（C2750）”；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管理型行

业分类指引》（2016），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细分行业为兽用药

品制造（C2750）。报告期各期主营业务收入中，公司兽用中药业务收入占比应

均不低于 50%。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2017 年第 1 号），公司产品中的兽用中药属于“3 生物产

业”类别下的“3.3 生物农业产业”类别下的“3.3.5 生物兽药及兽用生物制品疫

苗”中的“重点产品与技术服务。包括……常见、多发动物疫病的新型生物兽药、

兽用中药……”故公司经营业务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通过查阅公司审计报告，公司 2015年度和 2016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506.02

万元和 1,012.51 万元。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净利润分别为 8.98 万元和

87.41万元，最近两年连续盈利。 

此外，经查询《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十二五”期间工业领域重点行业

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工信部产业【2011】612 号）的有关内容，未

发现公司存在负面清单规定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营业务中存在国家淘

汰落后及过剩产能类产业”的情形。 

③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负面清单所列情形，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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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系统挂牌业务问答—关于挂牌条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二）》规定的挂牌

条件。 

7、关于个人经销商客户。请公司披露：（1）报告期各期经销实现销售收入

金额及占比情况，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说明为

买断销售或代理销售，相关退货政策，报告期是否存在销售退回的情形；（2）报

告期内经销商家数、地域分布情况、主要经销商名称、各期对其销售内容及金额，

请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主要经销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3）经销收入确认

的具体时点及具体原则，请会计师对报告期内收入确认、成本结转的条件、方法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利用经销模式提前确认收入

的情形；（4）针对个人客户及单位客户的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针对个人客户的

合同签订、款项结算方式等，说明是否存在现金收款，如存在，请补充披露现金

收款金额及占比以及减少现金收款的措施。请主办券商对销售产品是否实现终端

客户销售进行核查，说明核查程序，并对收入的真实性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

商及会计师补充核查是否存在现金收款，与公司销售循环相关的内控制度的有效

性及公司执行情况，补充核查公司收入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回复： 

（1）公司披露 

①报告期各期经销实现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产

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说明为买断销售或代理销售，相关退货政策，报告

期是否存在销售退回的情形； 

1）报告期各期经销实现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 

报告期各期经销实现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

六\（一）\2 之“（4）按销售模式分析”进行如下披露：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销售模式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销 922.38 91.64 271.67 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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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模式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经销 922.38 91.64 271.67 53.69 

直销 84.13 8.36 234.35 46.31 

合计 1,006.51 100 506.02 100.00 

2）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 

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及产品定价原则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五之

“（三）销售模式”进行如下披露： 

公司经销商代理销售主要面对中小规模养殖场和零散养殖户等个人终端，公

司对经销商的合作方式及结算模式与对个人客户的合作方式及结算模式一致。

对于经销商，一般执行先款后货、货到付款及约定时间付款等模式。销售价格综

合考虑生产成本、市场同类型产品价格及经销商利润空间等因素确定。2016年 4

月之前，公司的经销商代理销售采用单级经销商模式，之后，由于公司业务规模

快速扩大，经销商及终端养殖客户数量相应增加，尤其是中大型养殖公司和规模

化养殖场的需求开始增加，公司调整经销售代理销售模式，由原先单级经销商模

式逐步转向多级经销商模式，具体变化情况如下： 

经销售管

理模式 

主要适

用时期 
主要特点 优点 缺点 

单级经销

商模式 

2016年

4月之前 

1、与公司直接交易的经销

商数量较多； 

2、不同规模、地区及特点

经销商同时存在，适用于规

模较小的生产企业。 

1、公司能与各种类

型的经销商直接接

触，更贴近市场； 

2、公司利润率相对

较高。 

公司市场开拓及

客户维护成本较

高。 

多级经销

商模式 

2016年

5月至今 

1、公司结合市场区域分布，

在原先的经销售中选取规

模较大、实力较强、信誉较

好的经销商，作为一级经销

商，并由其负责某一大区域

的产品销售，该区域内的小

型代理商（二级经销售）以

及原先公司直销模式下的

零散养殖户改向一级经销

售采购后销售。 

2、该模式适用于规模较大

1、相对减少了公司

对小型养殖企业及

零散养殖户的销售

费用； 

2、利于公司集中精

力开拓中大型客户，

尤其是大型养殖公

司。 

公司略让利于一

级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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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企业。 

由于经销商代理销售模式下的终端客户主要是中小规模养殖场和零散养殖

户，这个终端市场通常由养殖户当地具有一定禽畜疫病防治专业知识及经验的个

人（通常采用兽药门市部、禽畜技术服务部、兽药站、养殖技术服务站等个体工

商户形式）直接服务，所以公司经销商客户性质同行业惯例一致，主要是个人。 

公司与经销商的交易结算方式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五之“（三）销售

模式”进行如下补充披露： 

2、公司与经销商的交易结算方式 

（1）2016 年 5 月之前，公司与客户的结算方式主要分为货到付款、先款后

货或约定时间付款等几种方式 

A、货到付款的方式 

由于公司主要客户为个人经营的兽药经营部、兽药门市部及终端个体养殖

户等。一方面，该类个人客户的经营中较少使用网上转账等金融支付方式，加

之银行对公支付需要交纳手续费、周末又不办理对公支付业务等多种因素与其

资金收付习惯不符；另一方面，个体养殖户的经营场所多半处于较偏远地区，

金融网点较少，办理银行或信用社转账不便，故较少使用向公司的对公账户打

款的方式。货到付款的款项结算方式主要分为两类：①现金收款：经销商来公

司直接提货，将货款直接交到公司出纳处后通知物流仓储部安排发货。②物流

公司代收：销售内勤收到客户订购通知后填写销售出库单，并办理物流代收手

续，物流收到款后转账至由公司出纳等名义开户的物流专用卡里，通过专用卡

进行货款的代收。 

B、先款后货或约定时间付款的方式 

没有通过物流公司代收的销售，客户一般通过向公司出纳等员工名义开户

的银行卡（连同前述物流专用卡，以下统称“专用卡”）汇款，通过这些专用卡

卡进行货款代收。原则上要求先款后货，特殊情况经销售经理批准后允许欠款

发货（根据经销商的信用评级情况，总经理给出相应的回款时间）。 

（2）2016 年 5月之后，主要采取采取约定时间银行转账的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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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月后，公司调整了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由原先单级经销商模式

逐步转向多级经销商模式。在新模式下，公司主要向一级经销商和中大型终端

客户提供产品及服务。对于一级经销商，公司给予一定信用额度，允许其当月

赊购，信用期到期前，要求客户将货款直接汇入公司账户。 

另外，关于购销业务活动中现金收支的内部控制风险，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

书之“重大事项提示”中补充披露如下： 

（八）公司内控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风险 

公司是新近经过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在有限公司阶段，由于公司规

模较小、架构比较简单，加之公司所处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大部分客户为

个人经营的兽药经营部、门市部或者个体养殖户等，公司存在现金收款及专用

卡收付等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甚到位的情形。2016 年二季度，中介机构陆续进

场开始辅导之后，公司治理机制正在逐步建立并完善中，公司也需要在内控制

度的执行与留痕方面进一步加强。未来随着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大，以及公司拟

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为非上市公众公司，公司治理机制

与内控机制需要相应地在更大的范围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同时，上述情况也对

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下游个人客户内部控制意识薄

弱，如果公司不能使其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迅速实现科学化、高效化和制度化，

或不能做到信息披露的客观、及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生产运营和

投资者的利益。 

3）对经销商的销售是买断销售还是代理销售、相关退货政策及报告期内的

的销售退回的情况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五之“（三）销售模式”进行如下补充披露： 

3、公司对经销商的销售性质、相关退货政策及报告期内的的销售退回的情

况 

公司对经销商的销售均为买断销售。公司对于个人经销商客户的销售，无

产品质量问题，不允许退货。若有特殊原因（如客户经销范围变更等），对未

超过剩余保质期半年以上的产品，经销商申请并经公司销售部、总经理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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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执行等值换货或退货处理。 

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销售退回，2015 年度与 2016 年度销售退回具体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元 

客户 
2016年 2015年 

退货原因 
退货批

准部门 退货金额 退货金额 

蒋世东 247.86 - 

物流运输破损 销售部 王成群 - 28,354.27 

蓝雪晶 2,955.56 - 

胡洋 2,883.76 - 

个人短期出国，门市部暂时停止经营 

公司考虑后期的持续合作及产品存储条件，

经总经理批准退货处理。客户现已返回，并

正常经营，与公司合作稳定。 

总经理 

杨爱国 3,307.69 12,128.21 

个人经营部业务方向变更 

货品退回公司后，经公司周转，于 2016年 5

月发往其亲戚谢怀峰经营的门市，并由杨爱

国个人承担物流及相关费用 

销售部 

马江辉 7,704.27 - 

公司销售政策调整 

2016年 4月起，公司在部分区域实行了四大

经销商代理销售，上述客户的销售区域缩

小，并由从公司进货改为从经销商处进货。

为解决产品积压，公司经总经理批准，与上

述客户协商后，对部分产品陆续进行了退货

处理。 

总经理 

杨红喜 10,321.37 - 

员菅劳 12,866.67 - 

汤洪 21,089.74 - 

郭琴 23,121.37 - 

岳彩忠 40,995.62 - 

王长兴 99,341.88 - 

合计 224,835.79 40,482.48 

 占当年

营业收

入比例 

2.22% 0.80% 

 

②报告期内经销商家数、地域分布情况、主要经销商名称、各期对其销售内

容及金额，请主办券商核查报告期主要经销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四\（一）\之“2、产品的主要客户群体”进

行如下补充披露： 

（2）报告期内经销商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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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度有经销商 133 家，2016 年共有经销商 147 家。公司的经销商

根据其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华北区、华南区、西北区、豫北区以及苏皖区五个

区域，具体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个 

地区 2016 年经销商家数 2015 年经销商家数 

华北区 8 13 

华南区 15 8 

华中区 52 37 

苏皖区 8 9 

西北区 32 38 

豫北区 32 28 

总计 147 133 

报告期内前五大经销商名称、各期对其销售内容及金额情况如下表： 

经销商 

名称 
当期主要销售内容 

销售额

（万元）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

总额的比例（%） 

2016 年度 

梁霞 
以荆防败毒散、多多、白马黄柏散、诺子

欣、氟苯尼考粉等为主 
261.62 25.99 

杜兴科 
以白马黄柏散、多多、氟苯尼考粉、荆防

败毒散、多护保等为主 
246.59 24.5 

王成达 
以多多、诺子欣、白马黄柏散、荆防败毒

散、氟苯尼考粉、诺维素等为主 
163.66 16.26 

马有正 以荆防败毒散、多多、白马黄柏散等为主 94.34 9.37 

傅香英 
以氟苯尼考粉、白马黄柏散、荆防败毒散、

诺子欣等为主 
11.47 1.14 

合计 - 777.68 77.27 

2015 年度 

杜兴科 以军诺、代保苓、免力保等为主 60.99 12.05 

梁霞 以免力保、荆防败毒散、多多等产品为主 34.73 6.86 

王长兴 
以异环奇、多多、荆防败毒散、泰聚诺等

产品为主 
23.71 4.69 

郭志兵 以军诺、多护保、免力保、积易派等为主 20.81 4.11 

方建福 以多多、异环奇、免力保、积易派等为主 20.09 3.97 

合计 - 160.33 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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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经销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及具体原则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四\（一）之“15、收入”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经销收入确认的具体时点及具体原则即为公司销售收入确认的时点及

原则，具体如下：根据公司规定，公司销售部门的各个客户经理每月 1 号返回

公司报到；每月 2 号、3 号公司组织开销售例会，对上月的销售情况进行总结，

沟通产品效果等市场反馈内容，计划当月的销售安排；每月的 28 号前客户经理

通知客户停止报送发货申请，由于公司兽药产品的生产周期很短，公司各月取

得客户报送的产品需求量后 2 天以内即可完成生产，通过该项措施保证当月递

交至财务的销售出库单黄色联的内容均在本月内完成生产并已交付客户处，避

免出现销售信息的确认跨期问题。 

对于客户亲自来公司提货或公司通过自有车辆运输送货的情况，公司通过

上述月末提前截止销售的举措确保在月末前将商品转移给买方；对于公司通过

物流方式向客户送货的情况，如客户未收到产品会与公司的销售内勤处联系，

无客户反馈则公司会默认货物已正常送到，并在月末通过销售内勤部门与客户

对账确保当月的发货产品客户均已签收。 

每月末，公司财务部门根据收到的产品出库信息汇总当月销售信息，并通

过月末仓库存货盘点及检查销售出库单上仓库保管员的发货签名章的方式确保

已发货。公司销售内勤处于客户进行对账，确保客户已收到公司产品。最终，

公司财务部门与销售内勤处进行统计的销售信息（包括产品、金额等内容）核

对工作，确保汇总的销售信息无误后，公司财务部门将当月对于客户的销售金

额确认为销售收入。 

④针对个人客户及单位客户的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针对个人客户的合同签

订、款项结算方式等，说明是否存在现金收款，如存在，请补充披露现金收款金

额及占比以及减少现金收款的措施 

1）个人客户与单位客户的销售收入金额以及占比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六之“2、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变动分析”中

补充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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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客户种类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照客户种类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不含税） 占比（%） 金额（不含税） 占比（%） 

单位客户 122.44 12.16% 60.55 11.97% 

个人客户 884.07 87.84% 445.47 88.03% 

合计 1,006.51 100.00% 506.02 100.00% 

2）个人客户的合同签订、款项结算方式 

个人客户的合同签订、款项结算方式与经销商的合同签订、款项结算方式一

致。就公司个人客户的同签订、款项结算方式与经销商的模式相一致这一事项，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第二节\五之“（三）销售模式”中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经销商代理销售主要面对中小规模养殖场和零散养殖户等个人终

端，公司对经销商的合作方式及结算模式与对个人客户的合作方式及结算模式

一致。…” 

另外，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五之“（三）销售模式”中对经销商的

合同签订、款项结算方式进行了补充披露，详见本反馈意见回复\一\7\（一）\①

之“2）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产品定价原则、交易结算方式”。 

3）说明是否存在现金收款，如存在，请补充披露现金收款金额及占比以及

减少现金收款的措施 

由于公司主要客户为个人经营的兽药经营部、兽药门市部及终端个体养殖户

等。一方面，该类个人客户的经营中较少使用网上转账等金融支付方式，银行对

公支付需要交纳手续费、周末又不办理对公支付业务等多种因素与其资金收付习

惯不符；另一方面，个体养殖户的经营场所多半处于较偏远地区，金融网点较少，

办理银行或信用社转账不便，故而较多的使用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货款支付。故

公司在报告期内存在现金收款的情形。 

关于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收款的金额及占比以及减少现金收款的措施，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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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二节\五\之“（三）销售模式”中进行了如下补充披露： 

4、结算方式的调整及其对现金收款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收款的金额以及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包括销售收入

金额及增值税额） 
2,078,812.40 17.65% 4,538,377.70 76.66% 

收款总金额（包括销售收

入金额及增值税额） 
11,776,124.30 100.00% 5,920,464.11 100.00% 

在报告期内现金收款中，大部分款项属于针对个人经销商客户的收款金额，

其现金收款占全部个人经销商本年收款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包括销售收入

金额及增值税额） 
1,854,903.40 17.93% 4,198,599.70 80.56% 

收款总金额（包括销售收

入金额及增值税额） 
10,343,581.30 100.00%  5,211,983.10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在 2016 年度现金收款比重与金额相比起 2015 年度有明

显下降，此系 2016 年 4~7 月公司股改之前调整销售策略，减少现金收款所致。

为了加强财务会计及内部控制，保证财务核算的完整性及防范资金被挪用或流

失的风险，诺必隆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前，公司对此现金收款过多的问

题进行了整改，在新模式下，公司主要向一级经销商和中大型终端客户提供产

品及服务。对于一级经销商，公司给予一定信用额度，允许其当月赊购，信用

期到期前，要求客户将货款直接汇入公司账户。 

整改后，公司现金收款的情况大幅减少。2016 年度公司上半年与下半年现

金收款金额占全部销售收款比例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7-12月 2016 年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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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包括销售收入

金额及增值税额） 
35,467.40 0.48% 2,042,754.00 45.90% 

收款总金额（包括销售收

入金额及增值税额） 
7,325,331.00 100.00% 4,450,793.30 100.00% 

报告期后，公司 2017 年度 1、2 月份现金收款金额占全部销售收款比例的

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2月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金额 0.00 0.00% 

收入总金额（不含增值税额） 1,753,597.50 100.00%  

如上所示，报告期后，公司已经停止了全部的现金收款的行为，不存在客

户使用现金方式付款的情形。 

（2）主办券商核查及意见 

①报告期主要经销商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核查 

1）核查程序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层等相关人员进行访谈；查阅公司

董监高的简历；复核公司关联方清单；与公司经销商进行访谈；查阅公司自报告

期初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的销售明细账、相关制度等文件。 

2）事实依据及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与公司董监高进行访谈，了解其相关的关联关系，并通过查阅

其简历等，在企业信息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企业信息等方式复核公司的关联方清

单是否准确完整。 

主办券商通过将公司报告期内的销售明细账中的经销商企业（个人）信息与

关联方清单上的企业（个人）信息进行比对，经核查，在报告期内与公司发生销

售业务往来的经销商中不存在公司的关联方 

主办券商针关联关系的事项对报告期内重要的供应商进行访谈，并获取了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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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记录，经访谈，主办券商从经销商处得知，报告期内主要经销商与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主要经销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②对经销商客户销售产品是否实现终端客户销售的核查 

1）核查程序 

实地查看经销商营业场所、查看收入明细账、查看出入库查看营业单据、执

照、对经销商进行走访或访谈、对终端客户进行走访或访谈。 

2）事实依据及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对主要经销商进行了实地查看并查看其营业执照及许可证照，了解

主要经销商的经营范围、规模是否与公司记载的交易内容、规模相一致。 

主办券商通过与主要经销商进行访谈，了解主要经销商的销售渠道与销售的

最终客户。通过访谈，主办券商得知主要经销商的终端客户基本情况，并选择其

中比较重要的终端客户进行走访或访谈，了解诺必隆的产品是否销售至终端客户

处，并获取了访谈记录。未发现经销商客户销售产品未实现终端客户销售的明显

证据。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对经销商的销售收入真实。 

③对现金收款的核查 

1）核查程序 

对公司财务总监、出纳以及实际控制人针对公司现金收款的管理方法进行访

谈，了解公司内部的现金管理制度；查阅公司报告期内的库存现金明细账；查阅

报告期内公司专用卡以及公司对公账户的银行流水；查阅销售单据；走访客户。 

2）事实依据以及分析过程 



30 

2015 年至 2016 年 6月，公司主要客户为个人经营的兽药经营部、兽药门市

部及终端个体养殖户等。一方面，该类个人客户的经营中较少使用网上转账等金

融支付方式，银行对公支付需要交纳手续费、周末又不办理对公支付业务等多种

因素与其资金收付习惯不符；另一方面，个体养殖户的经营场所多半处于较偏远

地区，金融网点较少，办理银行或信用社转账不便，故较少使用向公司的对公账

户打款的方式。 

经核查，公司个人客户及单位客户的销售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销售金额（不含税） 
占销售收入比

例（%） 

销售金额（不含

税） 

占销售收入比例

（%） 

单位客户 1,224,395.73 12.16% 605,539.32 11.97% 

个人客户 8,840,667.78 87.84% 4,454,686.41 88.03% 

合计 10,065,063.50 100.00% 5,060,225.73 100.00% 

公司前期为了提高客户的便利性，并增强客户的黏性，公司一般依靠销售部

门的客户经理联系客户，公司的销售通过现金收款的情况较为普遍，具有适应当

时经营状况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收款的金额以及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包括销售收入

金额及增值税额） 
2,078,812.40 17.65% 4,538,377.70 76.66% 

收款总金额（包括销售收

入金额及增值税额） 
11,776,124.30 100.00% 5,920,464.11 100.00% 

在报告期内现金收款中，大部分款项属于针对个人经销商客户的收款金额，

其现金收款占全部个人经销商本年收款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包括销售收入

金额及增值税额） 
1,854,903.40 17.93% 4,198,599.70 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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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总金额（包括销售收

入金额及增值税额） 
10,343,581.30 100.00%  5,211,983.10 100.00%  

如上表所示，公司在 2016年度现金收款比重与金额相比起 2015年度有明显

下降，此系 2016 年 4~7 月公司股改之前调整销售策略，减少现金收款所致。为

了加强财务会计及内部控制，保证财务核算的完整性及防范资金被挪用或流失的

风险，诺必隆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之前，公司对此现金收款过多的问题进行

了整改，在新模式下，公司主要向一级经销商和中大型终端客户提供产品及服务。

对于一级经销商，公司给予一定信用额度，允许其当月赊购，信用期到期前，要

求客户将货款直接汇入公司账户。 

整改后，公司现金收款的情况大幅减少。2016 年度公司上半年与下半年现

金收款金额占全部销售收款比例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7-12月 2016年 1-6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包括销售收入

金额及增值税额） 
35,467.40 0.48% 2,042,754.00 45.90% 

收款总金额（包括销售收

入金额及增值税额） 
7,325,331.00 100.00% 4,450,793.30 100.00% 

针对以往的现金收款情况，我们详查抽查了公司的库存现金明细账，对收入

凭证与账面记录进行核对，验证收入的真实性及完整性；我们根据公司的现金收

款记录，整理汇总报告期内的客户清单，根据编制的清单抽取了主要通过现金方

式付款的客户，对客户经营处所进行了走访，向其询问并核实未向公司银行对公

户打款的原因，采购货物的数量、金额，并且通过实地观察客户经营场所状况，

分析客户自身描述和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对于未实地走访的个人客户，我们请

其来到公司现场当面办理收入及往来款函证，并通过访谈的形式获取客户对公司

采购内容的签字确认声明书，确认其向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向公司采购货物，并不

存在其他情形。 

通过以上核查程序，未发现异常事项。公司专门安装了 POS 机用于客户收款。

公司已经建立完整有效的销售流程，保证公司收入的完整及时入账，销售款及时

进入公司账户。我们认为公司记录的现金收款均与销售业务相关，公司不存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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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库存现金虚增销售金额的情形；公司使用现金结算的业务均已如实在公司账面

反应，不存在未计入公司收入的情形。 

经核查，报告期后，公司 2017年度 1、2月份现金收款金额占全部销售收款

比例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7年 1-2月  

 金额   占比  

现金收款金额 0.00 0.00% 

收入总金额（不含增值税额） 1,753,597.50 100.00%  

如上所示，报告期后，公司已全部停止销售业务的现金收款方式，不存在客

户使用现金方式付款的情形。 

3）核查结论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以往经营销售过程中的现金收款情形，具有适应当

时经营状况的必要性及合理性，通过现金结算的销售是真实的及完整的。公司

已积极采取措施逐渐杜绝销售收入现金结算的方式，截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

日，公司已不存在使用现金结算销售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障碍。 

④销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以及公司执行情况核查 

1）核查程序 

针对与公司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及公司执行情况，了解、

评价、测试了公司销售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流程。 

2）事实依据以及分析过程 

主办券商通过访谈、查看相关制度文件、对公司销售流程执行了穿行测试等

方式，了解并评价了内部控制的设计层面的有效性，并识别出公司销售收入确认

流程的核心控制点及对应文件。随后，主办券商对销售收入确认流程中的重要控

制进行了抽样测试。在抽样测试的过程中，主办券商查看了合同（订单）记录、

审批文件、货物的收、发、验收情况、财务账载记录等信息，对赊销、发货等关

键审批节点的审批控制是否恰当、对公司货物发送是否准确及时、对公司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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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记载是否准确及时等核心控制执行的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确认销售循环与财务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有

控制制度，主要依靠人工控制活动，且控制活动对实现控制目标有效，公司发

出货物得到准确记录且仅记录实际发出的货物，所有发出商品均确认销售；关

于记载销售收入的内控执行有效。 

⑤公司收入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补充核查 

1）核查程序 

通过对公司营业收入进行函证以及对销售业务执行穿行与样本测试，核查公

司营业收入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通过执行销售收入截止性测试，抽查报

告期各期期初和期末最后若干笔营业收入的记账凭证，并将该记账凭证日期与所

附的发票进行核对，查看其是否处于同一会计期间，确认公司营业收入的真实性、

完整性；通过核查公司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核实收入金额的真实性、准确性；通

过对应收账款回款情况的核查，根据增值税缴税凭证、银行进账单、应收账款函

证回函情况等外部证据进一步确认公司营业收入的准确性、真实性。 

2）事实依据以及分析过程 

取得了公司营业收入的相关资料，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核查了函证回

函情况以确认公司营业收入的准确、真实；检查了合同原件以核实收入实现的基

础是否真实；查阅了公司营业收入明细账，抽查营业收入记账凭证；通过核查销

售工作记录情况，包括销售发票、验收单、记账凭证等原始证据，核实收入确认

的期间是否合理，确认不存在提前或延后确认收入的情况。 

对客户经营处所进行了走访，向其核实其在报告期间内采购货物的数量、金

额，并且通过实地观察客户经营场所状况、营业执照等信息，分析客户自身描述

和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对于未实地走访的个人客户，主办券商请其来到公司现

场当面进行访谈，并通过访谈的形式获取客户对公司采购内容的签字确认声明书，

确认其向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向公司采购货物，并不存在其他情形。 

通过实施上述程序，未发现公司营业收入真实性及完整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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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结论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的营业收入真实、完整。 

8、关于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波动。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报告期（末）

资产总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数据或指标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每股净资产小于 1的原因。

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说明 

①补充说明并披露报告期（末）资产总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

率、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数据或指标波动的原因

及合理性 

报告期（末）资产总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营业收入、净

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数据或指标波动情况如下表： 

财务数据或指标 
2016 年度/2016.12.31 2015 年度/ 

2015.12.31 数据或指标 变动率 

总资产（万元） 2,121.87 47.74% 1,436.18 

资产负债率（%） 2.05 -96.30% 55.37 

流动比率（倍） 30.27 3936.00% 0.75 

速动比率（倍） 28.08 4659.32% 0.59 

营业收入（万元） 1,012.51 100.09% 506.02 

净利润（万元） 87.41 873.39% 8.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522.15 -2321.91% 23.50 

1）总资产波动 

2015 年末，公司总资产仅为 1,436.18 万元，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

2016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 2015 年末大幅度增长 47.74%，主要由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现金增资 1350 万元所致。该笔增资款一部分用于支付公司实际控制人

常功之前为公司的垫款 5,554,877.77 元，剩余款项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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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资产总额大幅增长。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五之“（一）财务状况分析”进行了如下补充

披露：“2015 年末，公司总资产仅为 1,436.18 万元，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

弱。2016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 2015 年末大幅度增长 47.74%，主要由于 2016 年

4 月 14日公司现金增资 1350 万元所致。该笔增资款一部分用于支付公司实际控

制人常功之前为公司的垫款 5,554,877.77 元，剩余款项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使用，导致了资产总额大幅增长”。 

2）资产负债率波动 

报告期内，公司负债主要是向股东的借款及应付账款等流动负债。2016 年

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至 2.05%，主要系公司于 2016 年 4 月进行增资扩股

股东权益增加，同时偿还实际控制人常功关联方借款（5,554,877.77 元，公司在

报告期内未采用除商业信用以外的其他债权融资，故公司的负债变动受其他应付

款中实际控制人的大额垫资金额变动影响较大）、偿还应付账款以致负债水平降

低所致，公司长期偿债能力大幅增强。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五\（三）之“长期偿债能力”进行了如下补

充披露：“报告期内，……（5,554,877.77 元，公司在报告期内未采用除商业信

用以外的其他债权融资，故公司的负债变动受其他应付款中实际控制人的大额

垫资金额变动影响较大）、……公司长期偿债能力大幅增强。” 

3）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波动 

2015 年末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0.75 和 0.59，说明公司短期偿债

能力较低；2016 年末，由于公司增资扩股（2016 年度公司通过现金增资 1350

万元，该笔增资款一部分用于支付公司实际控制人常功之前为公司的垫款

5,554,877.77 元，致使公司流动负债大幅减少；剩余款项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导致公司 2016 年底货币资金及银行存款的余额较之 2015 年底大幅上升），且经

营业绩进一步提升，流动资产余额大幅增加，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大幅提高

至 30.27 和 28.08，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大幅提高。 

对比兽药行业新三板上市公司，公司 2016 年度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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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公司具有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五\（三）之“短期偿债能力”进行了如下补

充披露：“（2016 年度公司通过现金增资 1350 万元，该笔增资款一部分用于支付

公司实际控制人常功之前为公司的垫款 5,554,877.77 元，致使公司流动负债大

幅减少；剩余款项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导致公司 2016 年底货币资金及银行

存款的余额较之 2015 年底大幅上升。）” 

4）营业收入 

2016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翻番，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的成功（由

治疗性产品向预防性产品过渡，由化药产品向中药产品过渡）、销售模式调整（划

分出四大销售区域代理商，单级销售模式调整为多级销售模式）及市场推广力度

的加大，公司产品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使得公司业务收入增加。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六\一之“1、营业收入构成及变动分析”进

行了如下披露：“2016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翻番，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结构调

整的成功（由治疗性产品向预防性产品过渡，由化药产品向中药产品过渡）、市

场推广力度的加大，公司产品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使得公司业务收入增加。” 

5）净利润 

2016 年公司净利润相比 2015 年上升 784,316.42 元，同比增长 873.39%。公

司 2016 年净利润上升主要是因公司营业收入相比 2015 年大幅上升 5,064,837.83

元（增长率约为 100.09%），另一方面 2016 年公司毛利率以及销售费用、财务

费用等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五之“（二）盈利能力分析”进行了如下补充

披露：“2016 年公司净利润相比 2015年上升 784,316.42元，同比增长 873.39%。

公司 2016 年净利润上升主要是系公司营业收入相比 2015 年大幅上升

5,064,837.83 元（增长率约为 100.09%），另一方面 2016 年公司毛利率以及销

售费用、财务费用等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但管理费用占比大幅下

降所致。”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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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3.50 万元

和-522.15 万元。2016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22.15 万元，主要系

公司应付账款金额降低以及公司偿还股东常功资金 555.49 万元所致。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五之“（五）现金流量分析”进行了披露：

公司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3.50 万元和

-522.15万元。2016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22.15 万元，主要系

公司应付账款金额降低以及公司偿还股东常功资金 555.49万元所致。 

②每股净资产小于 1的原因 

公司 2015 年度每股净资产为 0.99，其小于 1 的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初留有未

弥补亏损，尽管 2015 年度实现盈利，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仍存在金额为

91,022.68 的未弥补亏损，所有者权益金额低于实收资本（股本）数，导致 2015

年度每股净资产小于 1。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四节\五之“（一）财务状况分析”中的列表增加了

每股净资产变动情况的披露：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增长率 2015.12.31 

流动资产 1,318.80 122.35% 593.12 

非流动资产 803.07 -4.74% 843.05 

总资产 2,121.87 47.74% 1,436.18 

流动负债 43.56 -94.52% 795.28 

非流动负债 - - - 

总负债 43.56 -94.52% 795.28 

每股净资产（元） 1.04 5.05% 0.99 

并补充披露：“公司 2015 年度每股净资产为 0.99，其小于 1 的原因系公

司报告期初留有未弥补亏损，尽管 2015 年度实现盈利，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仍存在金额为 91,022.68 的未弥补亏损，所有者权益金额低于实收资本（股

本）数，导致 2015 年度每股净资产小于 1。”。 

（2）主办券商核查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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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调过程 

查阅公司相关会计凭证、银行流水、序时账、科目余额表记录等资料，对相

关业务部门进行访谈，对拟分析的财务数据或财务指标进行拆分，通过公司发展

战略变动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式分析波动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2015年度每股净资产小于 1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②事实依据及分析过程 

1）针对报告期末资产总计、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以及速动比率的波动分

析 

以资产负债表列示的科目为维度分析了两期期末各个资产科目以及负债科

目的变化情况。经核查，公司两期期末非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负债规模变化不大，

公司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以及速动比率的变化主要系公司流动资产余额的大幅

增加（约 726万元）与流动负债余额的大幅减少（约 752万元）所致；经过进一

步拆分，两期流动资产余额的增加主要系货币资金的增加约 688 万元所致，两期

流动负债余额的变化主要系其他应付款减少约 555万元所致。 

相比 2015年 12月 31日，2016年 12月 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新增了约人

民币 688 万元。通过对序时账以及银行流水的查阅，得知，2016 年度银行存款

增加系 2016年 4月 14日公司通过现金增资 1350万元及 2016年增资后公司支付

实际控制人常功之前为公司的垫款约 555 万元（同时导致了其他应付款的减少）

所致。 

2）针对报告期净利率的波动分析 

通过对两期利润表各个科目金额所占公司当年总营业收入的比重的波动情

况进行分析，2016 年净利率水平上升主要由公司 2016年管理费用占销售收入比

重下降所致：2016 年公司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等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基本保

持平稳。 

2016年公司的管理部门规模没有同比例随公司销售收入上升，公司 2016年

管理费用虽然总额上升了约 99.3 万人民币，但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减少了约

6.77%；由于 2016 年公司给予代理商更为优惠的销售价格，导致 2016 年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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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降了约 2.71%；此外，2016 年公司收到约 25万的政府补助（2015 年公司

营业外收入为 0，使得公司营业外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上升了约 2.48%。 

3）针对报告期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波动分析 

通过与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并结合销售构成情况的变动进行分析， 

2016 年度公司调整销售模式，划分出四大销售区域代理商，对于代理商公司给

予更加优惠的出厂价格，同时调整产品结构，有力扩大了销售量，导致 2016 年

度营业收入大规模增长。 

销售模式（主营业

务收入） 

2016年度 2015年度 

金额（万元） 占比（%） 金额(万元) 占比（%） 

经销 922.38 91.64 271.67 53.69 

直销 84.13 8.36 234.35 46.31 

合计 1,006.51 100 506.02 100.00 

2016 年净利润相比起 2015 年上升人民币 784,316.42 元。公司净利润的上升

一方面是因为公司2016年销售收入相比起2015年上升人民币5,064,837.83元（上

升比率约为 100%）影响；另一方面由公司 2016 年的净利率由 2015 年的约 1.77%

上升至 2016 年的约 8.63%所致。 

4）针对报告期每股净资产小于 1 原因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进行核查，发现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仍存在金额为 91,022.68 的未弥补亏损，所有者权益金额低于实收资本（股本）

数，导致 2015 年度每股净资产小于 1。 

（3）结论意见 

主办券商与会计师认为，公司报告期（末）资产总计、资产负债率、流动

比率、速动比率、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等数据或

指标的波动存在合理性，每股净资产小于 1 的情况合理，不存在异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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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股权转让与增资。请公司补充说明并披露历次股权转让与增资的价

格和定价依据。请主办券商和会计师补充核查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股份支付情形并

说明判断依据。 

回复： 

（1）公司说明及补充披露 

①历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和定价依据 

截至本次反馈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共发生五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时间 出让人 受让人 转让出资额与转让比例 转让价格 

2007 年 05 月 
耿燕起 常功 1.5 万元（3%） 1.0 元/每单位出资额 

赵加银 常功 1 万元（2%） 1.0 元/每单位出资额 

2008 年 06 月 
刘贵荣 刘西锦 2 万元（4%） 1.0 元/每单位出资额 

刘贵荣 常功 5.5 万元（11%） 1.0 元/每单位出资额 

2010 年 06 月 刘西锦 常功 2 万元（4%） 1.0 元/每单位出资额 

2010 年 12 月 常功 孟令辉 1 万元（2%） 1.0 元/每单位出资额 

2013 年 10 月 孟令辉 常功 1 万元（2%） 1.0 元/每单位出资额 

上述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情况如下： 

1）2007 年 5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本次转让时间在公司成立伊始，公司处于初创阶段，发展前景不明朗，故转

让双方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以注册资本金额为依据，为 1.0 元/单位出资额。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四\（一）之“2、2007 年 5 月，第一次股权

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转让时间在公司成立伊始，公司处于初创阶段，发展

前景不明朗，故转让双方协商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以注册资本金额为依据，为

1.0 元/单位出资额。” 

2）2008 年 6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时，公司成立时间仍较短，业务规模依也较小（2007 年与 2008

年未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75,294.22元与245,366.36元），公司盈利能力较弱。

（2017 年和 2018 年底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分别为-130,712.27 与-128,48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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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故转让双方参考公司当时实际盈利情况，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 1.0 元/单位

出资额。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四\（一）之“3、2008 年 6 月，第二次股权

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时，公司成立时间仍较短，业务规模依也较

小（2007 年与 2008 年未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75,294.22 元与 245,366.36

元），公司盈利能力较弱。（2017 年和 2018 年底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分别为

-130,712.27 与-128,484.96 元），故转让双方参考公司当时实际盈利情况，协

商确定转让价格为 1.0 元/单位出资额。” 

3）2010 年 6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时，公司依旧处于累计亏损状态（2008 年与 2009 年，公司未

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2227.31 元人民币与 5466.58 元人民币，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123,018.38 元人民币），发展前景不明朗，

每股净资产小于 1，故转让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0 元/单位出资额。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四\（一）之“4、2010 年 6 月，第三次股权

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时，公司依旧处于累计亏损状态（2008 年与

2009年，公司未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2227.31元人民币与 5466.58元人民币；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123,018.38 元人民币），

发展前景不明朗，每股净资产小于 1，故转让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1.0 元/单位出资额。” 

4）2010 年 12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的双方系甥舅关系，且本次股份转让金额较小，故转让双方协

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原出资额为基础，确定为 1.0 元/单位出资额。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四\（一）之“5、2010 年 12 月，第四次股权

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的双方系甥舅关系，且本次股份转让金额较

小，故转让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原出资额为基础，确定为 1.0 元/

单位出资额。” 

5）2013 年 10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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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的双方系甥舅关系，且本次股份转让金额较小，故转让双方协

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原出资额为基础，确定为 1.0 元/单位出资额。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四\（一）之“6、2013 年 10 月，第一次增加

注册资本、第五次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的双方系甥舅关系，

且本次股份转让金额较小，故转让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原出资额

为基础，确定为 1.0 元/单位出资额。” 

②历次增资的价格和定价依据 

公司历次增资价格与增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时间 出资人 增资额 出资方式 增资价格 

2013年 10月 

孙国杰 32.5万元 货币出资 

1.0元/每单位出

资额 

崔超 13万元 货币出资 

常功 254.5万元 货币出资 

常功 300万元 机器设备出资 

2016年 4月 

常功 604.5万元 货币、实物 

1.0元/每单位出

资额 

孙大校 700万元 货币出资 

孙国杰 14.3万元 货币出资 

崔超 13万元 货币出资 

张彪 18.2万元 货币出资 

1）2013 年 10 月，公司第一次增资 

本次增资价格系公司原股东（常功、孟令辉）及增资人孙国杰、崔超，依据

经审计的 2012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经河南鑫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报告：

豫鑫会审字[2015]第 208 号），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收资本为 500,000

元，未分配利润-84,845.22 元，所有者权益 415,154.78 元。基于上述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计算，2012 年底，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0.8303 元。），结合公司 2013 年经营

的情况及未来的发展规划，上浮一定幅度确定。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四\（一）之“6、2013 年 10 月，第一次增加

注册资本、第五次股权转让”中补充披露：“本次增资价格系公司原股东（常功、

孟令辉）及增资人孙国杰、崔超，依据经审计的 2012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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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鑫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报告：豫鑫会审字[2015]第 208 号），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收资本为 500,000 元，未分配利润-84,845.22 元，所有

者权益 415,154.78 元。基于上述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计算，2012 年底，公司每股

净资产为 0.8303 元。），结合公司 2013 年经营的情况及未来的发展规划，上浮

一定幅度确定。” 

2）2016 年 4 月，公司第二次增资 

本次增资价格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0.99 元）为基础，

结合公司猪胎盘等项目的发展规划等，经公司全体股东以及增资人（增资人孙大

校在本公司没有担任职务；孙国杰在本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崔超在本公司担任副

总经理；张彪在 2016 年 9 月股改前未在本公司担任职位，在股改之后于本公司

担任监事）协商确定为 1.0 元人民币/单位出资额。 

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四\（一）之“7、2016 年 4 月，第二次增加

注册资本”中补充披露：“本次增资价格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0.99 元）为基础，结合公司猪胎盘等项目的发展规划等，经公司全体股

东以及增资人（增资人孙大校在本公司没有担任职务；孙国杰在本公司担任副

总经理；崔超在本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张彪在 2016 年 9 月股改前未在本公司担

任职位，在股改之后于本公司担任监事）协商确定为 1.0元人民币/单位出资额。” 

（2）主办券商核查及意见 

①尽调过程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查阅了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历次出资的股东会决议、出

资（股转）协议、历次增资验资报告及增资缴款凭证等，以及报告期董事会和管

理层会议记录，并向管理层进行询问，对公司原有股东进行走访，结合资本公积、

成本费用、应付职工薪酬等相关业务审计进行分析。 

②事实依据及分析过程 

1）2007年 5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系公司初创人耿燕起与赵加银将其所持有的所有股份转让给

公司实际控制人常功，不涉及“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企业自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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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工具或者承担以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的行为。 

此外，公司于 2007年 1月设立，第一次股权转让于 2007 年 5月完成，耿燕

起与赵加银所持有股份时间较短，故按照 1.0 元/单位出资额转让与公司实际股

权价值情况相吻合。 

2)2008 年，第二次股权转让 

虽然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人之一刘西锦时任公司销售经理，但 2008 年公司

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2,227.31，未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123,018.38 元人民币，

公司处于累亏的状态，而且未来业务发展前景不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低于 1.0

元人民币，故而以 1.0 元/单位出资额作为股权转让价格不存在低估公司股权价格

的情况，此外，刘锦西于 2010 年 6 月将其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以原受让价格（1.0

元/单位出资额）转让给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常功，刘锦西本人并未从两次股权转

让中获利。故而本次股权转让属于股东双方自愿的行为，不存在“为获取职工和

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为基础

确定的负债的交易”的情况，不属于股份支付。 

3)2010 年 6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时，公司依旧处于累计亏损的状态，公司每股净资产依旧小于

1.0 元人民币。故而以 1.0 元/单位出资额作为股权转让价格不存在低估公司股

权价格的情况，亦不存在不存在“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企业自身

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的情况，不属

于股份支付。 

4)2010 年 12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与 2013年 10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0 年常功以 1 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公司 2%的出资额转让给其外甥孟

令辉，2013 年孟令辉将其所持有的所有公司股份（1 万元,2%）转让给公司实际

控制人常功。在作为公司股东期间，孟令辉除担任公司监事之外没有担任公司任

何职位也没有为公司提供其他服务，亦没有从上述两次股份交易中获利，不属于

股份支付。 

5)2013 年 10 月，公司第一次增资 



45 

经公司全体股东（常功、孟令辉）及增资人孙国杰协商，本次增资以经审计

（豫鑫会审字[2015]第 208号）的 2012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为基础，2013 年经

营的情况及未来的发展规划，上浮一定幅度确定。 

本次增资的价格（1.0 元/单位出资额）高于公司增资前一年度的每股净资

产（0.8303 元），不存在公司股权价格被明显低估的情况。本次增资实际控制人

没有发生变化，亦不涉及“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企业自身权益工

具或者承担以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的情形，不属于股份

支付。 

6）2016年 4月，公司第二次增资 

经公司全体股东以及增资人多方协商，本次增资价格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0.99 元为基础，结合公司猪胎盘等项目的发展规划等确

定。公司全体股东及增资人多方协商后，将公司本次增资价格确定为 1.0元人民

币/单位出资额，不低于公司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金额。 

本次增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亦不涉及“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

务而授予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

交易”的情形，不属于股份支付。 

（3）结论性意见 

主办券商及注册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以及增资不存在股

份支付情形。 

二、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题 

 

三、申请文件的相关问题 

请公司和中介机构知晓并检查《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请文件中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事项： 

（1）中介机构事项：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期初至申报

时的期间是否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如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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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更换的时间以及更换的原因；请主办券商核查申报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是

否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形。 

回复： 

经主办券商核查公司自报告期初期至申报时的期间不存在更换申报券商、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不存在被监管机构立案调

查的情况。 

（2）多次申报事项：请公司说明是否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挂

牌，若有，请公司说明并请主办券商核查下述事项：是否存在相关中介机构更换

的情形；前次申报与本次申报的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内容存在的差异；前次申报

时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其规范、整改或解决情况。 

回复： 

公司不存在曾申报 IPO 或向全国股转系统申报挂牌的情况。 

（3）申报文件形式事项：为便于登记，请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请

检查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格式是否正确；历次修改的文件均请重新签字盖章并

签署最新日期；请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审

计报告（如有）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以保证能成功披露和归档。 

回复： 

经核查并核对，公司已以“股”为单位列示股份数；两年一期财务指标简表

格式正确；历次修改的文件均已重新签字盖章并签署最新日期；已将补充法律意

见书、修改后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推荐报告等披露文件上传到指定披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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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披露事项：请公司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

是否准确无误；请公司按照上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

披露公司所属行业归类；请公司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如果采用做市转让的，

请披露做市股份的取得方式、做市商信息；申请挂牌公司自申报受理之日起，即

纳入信息披露监管。请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

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

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请公司及中介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检查各自的公

开披露文件中是否存在不一致的内容，若有，请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公司已列表披露可流通股股份数量，检查股份解限售准确无误；公司按照上

市公司、国民经济、股转系统的行业分类分别列示披露了公司所属行业归类；公

司披露挂牌后股票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公司已知悉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相

关的业务规则，对于报告期内、报告期后、自申报受理至取得挂牌函并首次信息

披露的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披露；公司及中介机构等

相关责任主体检查了各自的公开披露文件，不存在不一致的内容。 

（5）反馈回复事项：请公司及中介机构注意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

请斟酌披露的方式及内容，若存在由于涉及特殊原因申请豁免披露的，请提交豁

免申请；存在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前告知审查人员并将公司或主办券商盖

章的延期回复申请的电子版发送至审查人员邮箱，并在上传回复文件时作为附件

提交。 

回复： 

公司及中介机构已明确知悉反馈回复为公开文件，回复时已斟酌披露的方式

及内容，不存在需要申请豁免披露的事项。公司及中介机构将按期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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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

指引》补充说明是否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

他重要事项。 

回复： 

2017年 1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 5人，实到董事 5人。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

《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增加“动物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服务”事项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 2月 13日，公司召开了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公司 100%

表决权的股东参加了会议。会议以代表公司 100%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增加“动物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服务”事

项的议案》，公司的应经范围由“生产、销售：兽药（粉剂/散剂/预混剂/颗粒剂

(含中药提取)、口服溶剂液（含中药提取）、非氯消毒液（液体））（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兽药添加剂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中药兽药、动物

胎盘系列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变更为“生产、销售：兽药（粉剂/散剂/预混剂/颗粒剂(含中药

提取)、口服溶剂液（含中药提取）、非氯消毒液（液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兽药添加剂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中药兽药、动物胎盘系列

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动物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7年 2月 13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了《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7年 2月 15日，荥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公司的上述变更事项，并

核发新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照》，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兽

药（粉剂/散剂/预混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口服溶剂液（含中药提取）、非氯

消毒液（液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至 2017 年 7 月 15 日）；兽药添加剂的技术

研究与开发；中药兽药、动物胎盘系列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动物固体废物的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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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已经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之“一、公司基本情况”中将公司应经范围

修改为：生产、销售：兽药（粉剂/散剂/预混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口服溶

剂液（含中药提取）、非氯消毒液（液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至 2017 年 7 月

15日）；兽药添加剂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中药兽药、动物胎盘系列产品的研究与

开发；动物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变更经营范围的会议召开程序、表

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内容合法有效；公司已经取得经营活动所

需要的全部资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动物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理服务”事

项合法合规。除上述问题外，公司不存在涉及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

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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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

的回复》之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页） 

 

 

 

 

 

 

 

 

 

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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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郑州诺必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

的回复》之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字盖章页） 

内核专员签名： 

 
孙

蔡磊宇 

项目负责人签名： 

 
孙

李思宇 

项目小组成员签名： 

 赵博声  袁植华 

 
   

 吴地宝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